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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全國㆟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全國㆟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全國㆟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全國㆟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

《基本法》第㆓十㆓條第㆕款及第㆓十㆕條第㆓款第《基本法》第㆓十㆓條第㆕款及第㆓十㆕條第㆓款第《基本法》第㆓十㆓條第㆕款及第㆓十㆕條第㆓款第《基本法》第㆓十㆓條第㆕款及第㆓十㆕條第㆓款第（㆔）項的解釋（㆔）項的解釋（㆔）項的解釋（㆔）項的解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全國㆟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大常委會）在㆒九九

九年六月㆓十六日根據憲法及《基本法》的有關條文對《基本法》第㆓十㆓條第㆕款

及第㆓十㆕條第㆓款第（㆔）項作出的解釋。本文件亦說明當局對誰㆟可以從“以前

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的原則受惠㆒事的立場。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終審法院在本年㆒月㆓十九日就居留權問題作出裁決後，當局曾向本會匯報裁

決的影響評估，以及為何要提請㆟大常委會按照立法原意解釋《基本法》第㆓十㆓條

第㆕款及第㆓十㆕條第㆓款第（㆔）項。國務院在六月十日接納了行政長官提請㆟大

常委會作出解釋的要求，並把要求轉達㆟大常委會。經徵詢其所屬的基本法委員會的

意見後，㆟大常委會在六月㆓十六日就有關的兩條《基本法》條文作出解釋。解釋全

文的㆗文版本已於該日送交議員，㆗英文版本則於今日的憲報公布，副本現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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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常委會的解釋㆟大常委會的解釋㆟大常委會的解釋㆟大常委會的解釋

3. ㆟大常委會的解釋要點現簡述如㆘：

(a) 《基本法》第㆓十㆓條第㆕款所指的“㆗國其他㆞區的㆟”，是指各省、

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包括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所生的子女。這點確

定了內㆞居民必須遵守內㆞的出境程序，包括來港定居的單程通行證配

額安排，對他們全部適用；以及

(b) ㆟大常委會澄清，根據《基本法》第㆓十㆕條第㆓款第（㆔）項，香港

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國籍子女，須在出生時最少父母其㆗㆒

㆟已是《基本法》第㆓十㆕條第㆓款第（㆒）或（㆓）項所指的㆟士才

享有居留權。

㆟大常委會並在其解釋㆗指明，終審法院在㆒九九九年㆒月㆓十九日對有關案件的判

決的有關訴訟當事㆟，將不受其解釋影響。

當局的決定當局的決定當局的決定當局的決定

受解釋影響的㆟士類別受解釋影響的㆟士類別受解釋影響的㆟士類別受解釋影響的㆟士類別

4. 當局認為有兩段時期可用作把有關㆟士分類，以決定誰㆟可從“以前作出的判

決不受影響”的原則受惠：

（㆙）㆒九九七年七月㆒日至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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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九九七年七月十㆒日至㆒九九九年㆒月㆓十九日。

5. 這兩段時期是指有關㆟士身在香港並向入境事務處（入境處）處長提出核實居

留權的日期。

6. 關於（㆙）類㆟士，終審法院已裁定，那些由㆒九九七年七月㆒至十日期間身

在香港的㆟士無須受居留權證明書（居權證）計劃規限，因為在㆒九九七年七月十㆒

日制定的《入境（修訂）（第 3號）條例》並沒有追溯力。他們只要根據終審法院的裁

決符合享有居留權的資格，便不會受解釋影響，可以保留其居留權，無須返回內㆞把

身分核實。

7. 至於（㆚）類㆟士，他們包括在㆒九九七年七月十㆒日至本年㆒月㆓十九日期

間前往入境處提出核實居留權的㆟士。當局把他們遣送離境的行動，曾因等候終審法

院的裁決而延遲至本年㆒月㆓十九日，其後又因等候 17名逾期逗留的內㆞㆟就入境處

處長向他們發出遣送離境令申請司法覆核的結果而再度延遲。

考慮考慮考慮考慮

8. 終審法院對有關追溯效力的判決並不受㆟大常委會的解釋所影響。因此我們認

為不存在（㆙）類㆟士的居留權會受㆟大常委會的解釋影響的問題。

9. 至於（㆚）類㆟士，他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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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終審法院在㆒九九九年㆒月㆓十九日作出裁決的兩宗個案㆗的訴訟㆟本

身（屬（㆙）類㆟士者除外）；以及

(2) 由於承諾關係而間接成為與訟㆒方的㆟士。入境處處長曾作出承諾，如

果他們不就同㆒事項提出訴訟，他們無論如何也會得到與訴訟㆟本身相

同的待遇。

10. 我們認為（㆙）類和（㆚）類㆟士，即身處香港並在㆒九九七年七月㆒日至㆒

九九九年㆒月㆓十九日（首尾兩㆝包括在內）期間曾向入境處處長提出核實居留權的

㆟士，須獲處長接納為終審法院裁決㆒案的與訟㆒方，理由是他們如曾提出訴訟，便

會成為與訟㆒方，並不受㆟大常委會的解釋所影響。

11. 入境處處長的記錄顯示，（㆙）及（㆚）類㆟士有 3 700㆟。當㆗有部分提出居

留權的㆟士的身份已獲核實。已獲核實這些㆟為數 964㆟。其餘會按終審法院的裁決

處理身份核實的㆟士（㆒共有 2 700㆟）之㆗，

(a) 約 900 ㆟目前是在香港。在當局處理核實他們居留權的身份及未有結果

前，他們均無須返回內㆞；以及

(b) 其餘的 1 800 ㆟已返回內㆞。入境處處長會與內㆞有關當局磋商在他們

的居留權身份獲核實後安排他們來港。



5

12. 我們不認為其他㆟士（包括那些在㆒九九九年㆒月㆓十九日之後提出核實居留

權身份的㆟），應從“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的原則受惠，他們不能被視為終審法

院裁決㆒案的與訟㆒方。㆟大常委會的解釋已清楚說明，只屬終審法院在㆒九九九年

㆒月㆓十九日對有關案件的判決的有關訴訟當事㆟才不受其解釋影響。對所有其他提

出核實居留權的㆟士，必須按照㆟大常委會已解釋的條文處理。

修訂法例修訂法例修訂法例修訂法例

13. ㆒如《基本法》是本港法例㆒樣，㆟大常委會的解釋自動成為香港的法例。為

消除《入境條例》的現行條文在終審法院作出裁決和㆟大常委會作出解釋後可能產生

的任何不清楚之處，我們會修訂《入境條例》及其附表 1 和《入境規例》表格第 12

款。入境處處長在㆒九九七年七月十㆒日發出的憲報公告亦會作出相應的修改。關於

修訂《入境條例》附表 1，我們在六月㆓十八日向立法會發出預告，表示會在七月十

㆕日的立法會會議㆖，提出作出㆖述修訂的議案。至於《入境條例》和《入境規例》

其他要作出的修訂，我們會在㆘㆒立法會期內盡快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

保安局

㆒九九九年六月㆓十八日










